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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发行人” 或“公司” ）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中信证券、国泰君安以下合称“联席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华泰联合、海通证券、中金公司以下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 （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2018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或“浦发转债” ）。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大事

项提示如下，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10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

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 网上投资者放

弃认购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投资者申购保证金不足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的，须在2019年10月30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

间）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10月30日（T+2日）17:00之前及时足额补足申购资

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的浦发转债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3、当原普通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

当原普通股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

告。 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500亿元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500亿元，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

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

额为150亿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

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4、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

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浦发银行本次公开发行5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和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19年10月28日（T日）结束，现将本次浦

发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浦发转债本次发行500亿元（5,000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100元/张（1,000元/手），本次发行的网下申

购日为2019年10月25日（T-1日），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19年10月28日（T日）。

二、发行结果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浦发转债发行总额为500亿元，向股

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普通股

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向原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1）原有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发行人原有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212,588.30万元（2,125,883手）；最终向原有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

优先配售的浦发转债总计为212,588.30万元（2,125,883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25%，配售比例为100%，具体情况如下所

示：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认购数量（手） 实际获配数量（手）

1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433,932 1,433,932

2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91,951 691,951

合计 2,125,883 2,125,883

（2）原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发行人原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优先配售的浦发转债为2,423,632.50

万元（24,236,325手），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47%，配售比例为100%。

2、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浦发转债为343,694.90万元（3,436,949手），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6.87%，网上中签率为0.30167990%。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本次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

数量为1,139,270,126手，即113,927,012.60万元，配号总数为1,139,270,126个，起讫号码为100,000,000,000-101,

139,270,125。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19年10月29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结果将在2019年10月30日（T+2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 申购者根据中

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手（即1,000元）浦发转债。

3、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期间共收到8,329个账户的申购单，共7,015个账户为有效申购；1,314个账户未按要求提供申购资料或

未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或资产/资金规模证明材料等不符合申购要求，为无效申购。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669,612,000.00万元（6,696,120,000手），最终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的浦发转债总

计为2,020,084.30万元（20,200,843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40%，配售比例为0.3016798235%。

所有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证券账户名称、有效申购数量、初步获配数量、申购款的补缴情况请见附表《机构投

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所有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及未获配信息。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 若网下投资者申购保证金大于认购款，则多余部分在2019年10月

31日（T+3日）通知收款银行按原收款路径无息退回。 若申购保证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金，则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须在

2019年10月30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同缴付申购保证金账户，如下表所示），在划款时请务必在划款备注栏注明“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例如，

投资者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为：B123456789，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B123456789，补缴申购资金的账户名称须与缴纳申

购保证金的账户名称保持一致。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10月30日（T+2日）17:00之前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

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 其放弃认购的浦发转债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并由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在

2019年11月1日（T+4日）刊登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

若有需补缴资金的情形，请投资者将需缴付资金划付至以下列明的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账户户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91340078801500000722

收款账户开户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310100000331

银行查账电话 010-84780530、010-84780532

汇款用途 “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4、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情况汇总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实际获配金额（元）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00 24,236,325 24,236,325 24,236,325,000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100 2,125,883 2,125,883 2,125,883,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30167990 1,139,270,126 3,436,949 3,436,949,000

网下机构投资者 0.30167982 6,696,120,000 20,200,843 20,200,843,000

合计 7,861,752,334 50,000,000 50,000,000,000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浦发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于2019年10月2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刊登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

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附表《机构投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详见发行人于2019年10月29日（T+1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公告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率及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五、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联 系 人 ：吴蓉、孔文骅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10-60833640

联 系 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3、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9号博华广场

联 系 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4、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 系 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5、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33层

联 系 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6、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 系 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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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优先股一期

2018-2019

年股息

发放实施公告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优先股代码：360001

●优先股简称：农行优1

●每股优先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6.00元（含税）

●最后交易日：2019年11月1日

●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4日

●除息日：2019年11月4日

●股息发放日：2019年11月5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 ） 优先股一期 （以下简称 “农行优1” ）

2018-2019年度股息发放方案， 已经本行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现将具体实施事项公告如下：

一、农行优1股息发放方案

1.�发放金额：按照农行优1票面股息率6.00%计算，每股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6.00

元（含税），合计派发人民币24亿元（含税）。

2.�发放对象：截至2019年11月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农行优1股东。

3.�扣税情况：每股税前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6.00元。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农行优1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每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6.00元。

（2）根据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的规定，凡中国企业向非居民企业股东派发股息时，需由中国境内企业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对于持有农行优1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行按

10%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现金股息所得税， 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5.40

元。 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及

《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5年第60号）的规定执行。

（3）其他农行优1股东现金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若派息前相关税法规定变动，以最新规定为准。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最后交易日：2019年11月1日

2.�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4日

3.�除息日：2019年11月4日

4.�股息发放日：2019年11月5日

三、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全体农行优1股东的股息由本行自行发放。

四、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5108531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76�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柏堡龙 公告编号：2019-029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4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柏堡龙

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2,622

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23.29元。 截至2015年6月24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610,663,

8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8,923,764.6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561,740,035.4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 310567� 号《验资报

告》。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84�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6�年10�月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 30,698,204�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2.20�元。 公

司共募集资金 988,482,168.8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0,904,601.35�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977,577,

567.4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6]第 310898�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

放募集资金的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表如下：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31,841.59 728.00 2.29% 否

服装生产线扩产建设项目 15,856.74 5,761.89 36.34%

已终止实施并结

项，节余资金10,

166.69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8,507.69 7,004.00 82.33% 否

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 98,848.22 46954.46 47.50% 否

承诺投资项目合计 155,054.24 60448.35 - -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已投入60448.35万元，其中服装生产线扩产建设项目已建成

投产，运营情况良好，节余募集资金已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部分子项目

已投入运营。 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创意展示中心建设项目、以及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部分子

项目尚在建设投入中。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为3.76亿元。

三、募集资金购买理财情况

2018年1月26日、2018年2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公司在董事会决议作

出的两年期内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2.5亿元（含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19年4月15日、2019年5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公司在董事会决议作出的两年

期内使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6.5亿元（含6.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

财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为3.76亿元

四、募投项目历次变更情况

2016年7月20日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创意展示中

心建设项目” 的实施地点，从公司总部广东普宁市改到了深圳市和广州市。

2016年12月13日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至全资子公司

深圳衣全球联合设计有限公司，“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 变更实施主体至全资子公司深圳衣全球

联合设计有限公司、变更实施地点至深圳市。

2017年7月1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完成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创意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及“全球

时尚设计生态圈项目” 实施主体变更为深圳衣全球联合设计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8日、2019年9月3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更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同意公司将“服装生产线扩产建设项目” 结项后

的节余资金10,166.69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所需。

2019年10月1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5,

000万元（含1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应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部分募投项目进展滞后说明

上述变更事项为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项目基建工程未完成，故无法

购置项目机器设备、配备相关人员、开展业务等，导致项目进展滞后。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电商、网红等新零售模式的出现，使公司在全球时尚设计生态圈

项目的投入更趋于谨慎。 特别是引流推广，开线下体验店，信息化投入等有一定风险更须因应市场的

变化逐步推进。

募投项目的后续进展，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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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英股份” 或“发行人” ）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实施细则（2018年修订）》（上证发[2018]11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

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引（2018年修订）》（上证发[2018]42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石英转债”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年10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6,000.0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基数为36,000.00万元，包销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

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

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

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

算。

石英股份本次公开发行36,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19年

10月28日（T日）结束。根据2019年10月24日（T-2日）公布的《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

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石英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石英转债本次发行36,0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3,600,000张（360,000手），发行

日期为2019年10月28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石英转债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总计为157,309手，即157,309,000元，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43.70%。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石英转债总计为202,691手，即202,691,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6.30%，网上中签率为0.01816276%。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申购有效申购户数为1,151,772户，有效申购数量为

1,115,970,296� � 手， 配号总数为1,115,970,296� � 个， 起讫号码为100,000,000,000-101,115,

970,295。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19年10月29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

果将于2019年10月30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告。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汇总如下：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

有效申购数量（手） 实际获配数量（手） 实际获配金额（元）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 - - -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00 157,309 157,309 157,309,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1816276 1,115,970,296 202,691 202,691,000

合计 1,116,127,605 360,000 360,000,000

四、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石英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9年10月24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投资者

亦可到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行人：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马河电站东侧

电话：0518-83062816

联系人：吕良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电话：010-6655147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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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0月10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10月26日召开的2018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上述回购事项具体内容请详见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9年10月26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已届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规定，现将公司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1、2018年11月02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

回购股份，并于2018年11月03日公告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8-118）；公司根据《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在回购期间的每个月前3个交易日内

公告了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2、截至2019年10月26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数量累计18,751,8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47%，最高成交价为9.56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8.36元/股，支付总金额为174,010,797.5元（不含交易费用）。 2019年8月15日，公

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甘

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7,195,920股公司股票已于2019

年8月14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账户。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持有公司股份11,555,92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203%。

二、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实际实施情况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

不存在差异，已按既定方案完成回购。 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情况，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等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

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

三、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本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9�年 5�月 3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8），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浙江富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富润” ）于 2019�年 5�月 28�日至 5�月 29�日连续两天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共计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61%。 本次减持遵守了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

的规定，未违反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情形外，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公司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前一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

的行为。

四、回购实施情况合规性说明

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1、公司回购不涉及《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的敏感期：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

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

项发生之日或者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9,941,

900股 （2018年11月5日至2018年11月9日）， 未达到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

（2018年11月2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份成交量之和98,614,600股的25%，符合《实施

细则》第十八条关于回购股份数量和节奏的规定。

3、公司回购股份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的规定。

五、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持有公司股份11,555,92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203%。本次回购的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述存放于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

权利。

本次回购的股份未来将继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若公司未能实

施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8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197)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10月2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10

月30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6223�

20.7666�

34.1434�

15.0685�

11.7381�

15.3912�

12.3346�

13.4127�

10.6523�

5.6870�

10.4961�

10.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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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泉物联”、“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９２０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花旗”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金证券”）（东方花旗和华金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

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本次公

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３７５．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

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合计数量为

３７５．００

万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

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７．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３７．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９９

元

／

股。

根据 《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杭州

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１０５．８８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１２．５０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７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１．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５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

３４．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２９２９３９％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

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０．５０％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

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未被抽

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东方花旗科创板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

提交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

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

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

合确定，主要包括：

１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简称

“东证创新”）；

２

、兴证资管鑫众鸿泉物联

１

号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为

“鸿泉物联员工资管计划”）。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东证创新和鸿泉物联员工资管计划管理人兴证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资管”）已与发行人签署相关配售协议。 关于

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披露的《东方花旗证券

有限公司和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配售资格的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

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过程中战略投资者相关事宜之专项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４．９９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６２

，

４７５．００

万元。

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１０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东证创新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东证创新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３１

，

２３７

，

５００．００

元，本次获配股数

１２５．００

万股，初始

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东证创新缴款原路径退回。

兴证资管已代表鸿泉物联员工资管计划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

战略配售经纪佣金人民币

６２

，

７８７

，

３７５．００

元（其中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

６２

，

４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对应应缴纳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

３１２

，

３７５．００

元），鸿泉物联员工资管计划本次

获配股数

２５０．００

万股，联席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

款部分依据鸿泉物联员工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７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股数（万股）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东证创新

１２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１

，

２３７

，

５００ ２４

个月

鸿泉物联员工资管计划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６２

，

４７５

，

０００ １２

个月

注：以上获配金额不含战略配售经纪佣金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主持了鸿泉物联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４３３９

，

６８３９

，

９３３９

，

１８３９

末“

５

”位数

３４３２３

，

８４３２３

末“

６

”位数

０６９８８５

，

１９４８８５

，

３１９８８５

，

４４４８８５

，

５６９８８５

，

６９４８８５

，

８１９８８５

，

９４４８８５

，

６２７９４０

末“

７

”位数

９２１８０３４

，

４２１８０３４

，

４９２６６２７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鸿泉物联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７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鸿泉物联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业务指引》、《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以及《科创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等相关规定，联席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

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

行公告》披露的

３１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３

，

８８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

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对应的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为

１

，

１６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

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的比

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７８０

，

６７０ ６７．１４％ ８

，

９２５

，

１５０ ７０．００％ ０．１１４３２６８０％

Ｂ

类投资者

１

，

２００ ０．１０％ １２

，

７４８ ０．１０％ ０．１０６２３３３３％

Ｃ

类投资者

３８０

，

８３０ ３２．７５％ ３

，

８１２

，

１０２ ２９．９０％ ０．１０００９９８３％

合计

１

，

１６２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６５８５５％

注：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零股

２

，

０８９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开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

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 ３８６３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鸿泉物联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9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